附件
重点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表
	序号
	工作任务
	负责单位
	时间进度

	1
	[bookmark: _GoBack]全面启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发放工作，推进存量代码转换，搭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回传、交换与共享系统
	市编办、公安局、发改委、民
政局、人行灵宝支行、税务局、                     市场监管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2020年3月底前完成

	2
	通过“信用中国（三门峡灵宝市）”网站向社会公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
	市发改委、编办、公安局、民
政局、人行灵宝支行、税务局、                                                     市场监管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持续推进

	3
	实现全市重点领域信用记录全
覆盖
	市直有关单位
	2020年3月底前完成

	4
	建立事前信用承诺机制
	市发改委、生态环境局、商务局、
市场监管局、应急管理局等
	持续推进

	5
	培育、推介和宣传诚信典型
	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发改
委、卫健委、生态环境局、商务
局、金融工作局、市场监管局、                     应急管理局等
	持续推进

	6
	加大对诚信行为的褒扬和激励
力度
	市发改委、税务局、
金融工作局、人行灵宝支行，                            其他市直有关单位
	持续推进

	7
	对严重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
	市发改委、人行灵宝支行
和其他市直有关单位，                            各乡镇人民政府
	持续推进

	8
	依法依规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政性、市场性、行业性和社会性约束和惩戒
	市发改委、人行灵宝支行                                        和其他市直有关单位，                                     各乡镇人民政府
	持续推进

	9
	完善个人信用记录，推动联合惩戒措施落实到人
	市发改委、人行灵宝支行、公安局、市场监管局和其他市直有关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持续推进

	10
	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发起与响应机制
	市发改委、人行灵宝支行                                   和其他市直有关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持续推进

	11
	建立健全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的信用体系建设合作机制
	市发改委、人行灵宝支行
和其他市直有关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持续推进

	12
	推动政务信用信息公开
	市直各有关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持续推进

	13
	推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7天双公示”
	市直各有关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持续推进

	14
	健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和使用
机制
	市直各有关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持续推进

	15
	落实诚信建设“红黑榜”发布制度
	市文明办牵头，市直其他有关单位和各乡镇人民政府配合
	2020年3月底前完成

	16
	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措施清单制度
	市发改委牵头，市直其他有关单位和各乡镇人民政府配合
	2020年3月底前完成

	17
	落实国家出台的联合惩戒备忘
录，对严重失信企业加大联合惩戒力度
	市发改委、人行灵宝支行、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法院、税务局、应急管理局和市直其他有关单位、机构
	持续推进

	18
	建立健全信用修复机制
	市发改委、人行灵宝支行
和市直其他有关单位
	持续推进

	19
	建立健全信用主体权益保护机制
	市发改委、人行灵宝支行
和市直其他有关单位
	持续推进

	20
	建立健全信用联合激励惩戒的跟踪问效机制
	市发改委、人行灵宝支行
和市直其他有关单位
	持续推进

	21
	加强信用法规制度建设
	市发改委、司法局、人行灵宝支行、和市直其他有关单位
	持续推进

	22
	建立健全信用标准规范
	市发改委、人行灵宝支行
和市直其他有关单位
	持续推进

	23
	加强诚信教育和诚信文化建设
	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发改委、                               人行灵宝支行和市直其他有关
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持续推进



